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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在矿山环境保护方面陆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颁布了若干新的法规。在总结我国矿山环境

保护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要在法律层面明确对矿山环境的

保护、制定专门保护矿山环境的行政法规和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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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
国矿业的快速发展，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物

质保障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矿山环境问题。矿山

环境保护既关系到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关系我

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立法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并

有待完善。

１　矿山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新进展

１．１　制定标准规范矿山环境保护行为

目前，关于矿山环境规范管理的一些内容已被

列入国土资源部的标准化工作当中。近年来，国土

资源部先后制定并实施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技术工作要求》、《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技术要求》和

《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为规范

矿山环境保护行为和开展矿山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国土资源部与环保
总局、科技部还联合发布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１．２　探索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全
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指出要探索建立矿山生态环境

恢复补偿制度，新建和已投产生产矿山企业要制定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报经主管部门

审批后实施。对废弃矿山和老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

与治理，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通

过市场机制多渠道融资的方式，加快治理与恢复的

进程。同时，《通知》还要求建立矿山环境恢复保证

金制度，制定相应的矿山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方案，

以确保采矿权人能切实履行矿山环境恢复与治理的

责任。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０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环保
总局联合下发《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

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从２００６年起要逐
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新建和

已投产矿山企业要制订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

理方案，并提出达到矿山环境治理及生态恢复目标

的具体措施。

１．３　专门立法保护矿山地质环境

长期以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缺乏专门的立法，

只是散见于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款之中，缺

乏独立、统一和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其

加以规范［１］。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日，国土资源部发布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适用于因矿产资源勘查

开采等活动造成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

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的预防和治理恢

复，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走上法制化的道路。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国土资源部又发布《国土资源部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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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

建立制度、加强监督、规范管理、注重成效，确保中央

财政支持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实施效果。

２　有关矿山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思考

随着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公布实施，我国矿山环

境保护立法取得可喜进展，矿山环境保护工作已有

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国矿山环境保护方面的政

策法规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并加以完善。

２．１　《矿产资源法》中未明确矿山环境保护制度

作为矿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矿山环境

保护制度应当在《矿产资源法》中予以明确。但现

行《矿产资源法》对矿山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够系统

和完整，存在内容缺位的问题。《矿产资源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二条只是原则性地体

现了矿山环境保护的精神，没有具体规定矿山环境

保护的内容和方式，矿山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制度在

矿法中没有明确表示出来，无法为关于矿山环境保

护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提供法律上的有效

依据。

２．２　矿山环境保护的内容在法律层面的规定分散

我国有关矿山环境保护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法

律中，《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和《水土保持

法》等多部法律中对矿山环境保护都有规定。分散

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并且矿

山环境保护由多个部门管理，存在多个执法主体，职

责交叉，容易造成彼此间推诿扯皮，法律责任不清，

对执法责任追究制和违法处罚责任追究制的监管责

任不到位等问题［２］，不利于矿山环境保护法律规定

的落实。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起生效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系统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的规划、恢复治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是第

一部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必将有助

于保护矿山环境和促进矿区可持续发展。但其仅仅

是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较低，无法有效解决现实

中日益严峻的矿山环境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该

《规定》只在国土资源系统的权限范围内施行，而矿

山环境保护要涉及多方面的法律关系，部门规章难

以作出有效的规定；另一方面，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

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

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

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这造成了部门规章的法

律效力实际上低于地方性法规，在客观上影响和制

约了部门规章作用的发挥。

２．３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有待完善

（１）各省保证金制度的具体名称和适用范围有
所不同。根据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和２００６年国土资源部与
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

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目前绝大

多数省份已出台管理办法建立了保证金制度［３］，但

保证金制度的具体名称各省表述不一，安徽省表述

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内蒙古自

治区表述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四

川、云南等省表述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

金制度”，辽宁、甘肃等省表述为“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保证金制度”，河北、福建等省表述为“矿山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重庆、江西等省表述为

“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除具体

名称外，各省保证金制度的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侧重于防治矿山

开发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及诱发的地质灾害，“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则适用的范围更

广，但多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难以真正执

行。

（２）保证金的收取标准不尽合理。《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规定了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其第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缴存标

准和缴存办法，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执行。

目前各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的收取标准不尽

合理，有些省份是按照采矿许可证登记的面积收取，

有的省份是依据建设规模收取，也有的省份只是象

征性的收取少量保证金。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

最终收取的保证金有时无法满足保护矿山环境的实

际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关于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的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并

且在缴存标准上缺乏统一的规定，进而导致执行力

不强，可操作性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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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策建议

（１）修改相关法律明确对矿山环境的保护。首
先，鉴于《矿产资源法》对矿山环境保护方面规定的

缺失，修改《矿产资源法》时应当考虑加入这方面的

内容，明确矿山环境保护的管理分工、治理恢复方案

和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以为相关下位法的制定提

供上位法依据；其次，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建议明

确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在矿山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分工，并增强有关矿山

环境保护条款的可操作性和约束性。

（２）制定专门保护矿山环境的行政法规。我国
关于矿山环境的专门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国务院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上，有必要制定独立、统一和具

有针对性的行政法规对其加以规范。在《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生效后，要注重总结实施效果，并进

行评价，加以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提升《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的法律位阶，由国务院出台《矿

山环境保护条例》［４］。

（３）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矿山
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是矿山环境保护的重要措

施。在法律层面确认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

的同时，还要在行政法规中构建我国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的制度体系。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的

完善至少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其名称和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要科学规定

保证金的收取标准，既要避免标准过低使保证金制

度流于形式，又要防止标准过高使保证金制度无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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